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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中央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转移支付
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





[bookmark: _GoBack]为提高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，广东省生态环境厅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开展2024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财监〔2025〕1号）要求，对2024年下达我省的中央土壤污染防治资金开展了绩效自评工作，汇总形成绩效自评报告。
[bookmark: _Toc8925][bookmark: _Toc1582781476]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[bookmark: _Toc553160021][bookmark: _Toc12150]（一）中央资金下达和区域绩效目标情况
1．中央资金下达情况
中央财政于2023年10月31日下达我省2024年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（第一批）4,677万元，于2024年6月10日下达我省2024年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（第二批）1,683万元，合计6,360万元。
2．区域绩效目标情况
根据《财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土壤污染防治资金（第二批）预算的通知》，广东省2024年度中央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区域绩效年度总体目标为“系统推进土壤污染源头防控，开展至少4个相关项目；稳步推进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，确保2024年全省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稳定在92%以上；有效管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，有序推进建设用地风险管控和修复，开展优先监管地块重点监测”。
[bookmark: _Toc1958786753][bookmark: _Toc18721]（二）省内资金安排、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
生态环境厅结合中央资金管理等有关要求，重点围绕我省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，会同财政厅制定资金分配计划，分别于2023年12月23日、2024年8月5日印发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污染防治资金的通知》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水、土壤污染防治和农村环境整治资金（第二批）的通知》，同步下达各项目绩效目标。
[bookmark: _Toc1931982277][bookmark: _Toc9582]二、绩效自评情况
[bookmark: _Toc3938][bookmark: _Toc7565][bookmark: _Toc1621944842]（一）自评结论
2024年中央土壤污染防治资金在我省的分配、执行及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总体良好，资金管理规范，生态环境效益显著。
[bookmark: _Toc13130]（二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1．项目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广东省财政厅收到2024年中央土壤污染防治资金后，已足额将资金下达至12个地市，各地市也足额将资金下达至17个项目县（市、区）或项目实施单位，资金到位率为100%。
2．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
截至2025年3月底，广东省2024年中央土壤污染防治资金已支出3,253.8677万元，执行率为51.16%。
[bookmark: _Toc18486][bookmark: _Toc547041597]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总体目标：系统推进土壤污染源头防控，开展至少4个相关项目；稳步推进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，确保2024年全省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稳定在92%以上；有效管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，有序推进建设用地风险管控和修复，开展优先监管地块重点监测。
完成情况：完成。
2024年，在财政部、生态环境部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，在中央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的引导作用下，我省深入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《“十四五”土壤、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》等相关要求，积极谋划部署2024年度规划实施工作，印发《广东省2024年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》等重要文件，较好地完成了土壤生态环境保护“硬任务”“硬指标”：公布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776家，扎实推进8个典型县（市、区）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成因排查，实施4个土壤污染源头管控重大工程及1个在产企业边生产边管控试点，更新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名录6期，受污染耕地和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有序推进。

